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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wjfb/lhfw/201710/t20171027_269972.html） 

 

附錄 

 

工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 

关于印发《推进“多证合一”改革 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工商企注字〔2017〕19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局、市场监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海关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多

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41 号）（下称《意见》）文件精神要求，进一步降

低市场主体创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力，工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

署联合签署了《推进“多证合一”改革 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合作备忘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工商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 

2017 年 10 月 23 日 

  

 

工商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推进 

“多证合一”改革 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合作备忘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多

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41 号）（下称《意见》）文件精神要求，进一步降

低市场主体创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力，工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

署就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深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建立信息共享渠道 

  各部门协助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信息交换传递和数据共享机制、平台建设。对于中

央层面统一建设部署的信息管理和申报系统，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开放数据和业

务端口、公布数据交换接口规范、增设系统管理权限。加快系统升级改造，通过各省级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间数据接口等形式，确保省内实现跨区域、跨

部门的信息交换传递和数据共享。有条件的地方尽快实现数据实时共享。 

  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企业登记机关及时将企业基本登记信息共享到省级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各部门协同配合做

好数据采集、传输、接收和导入工作，企业登记机关确保共享信息准确、及时，各部门及时接

收、获取，并做好数据的导入、整理和转化工作，推进共享信息在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有效融合

使用。研究建立相互间数据共享对账机制，加大对共享信息的核实力度，及时沟通协调解决信



2 
 

息共享过程中出现的数据问题。 

  三、从严控制信息采集 

  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政府效能为目标，凡是能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信息和前序流程已收

取的材料，不再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再要求其他单位和

申请人重复提交；凡是应由行政机关及相关机构调查核实的信息，由部门自行核实，实现相同

信息“一次采集、一档管理”，避免让企业重复登记、重复提交材料。对企业登记部门在市场

主体设立阶段无法采集的信息，各部门在当事人办理具体事务时另行采集信息。 

  四、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广泛应用 

  各部门互认“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法律效力，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在

区域内、行业内的互认和应用。各部门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企业唯一身份标识，改造升级现

有的业务管理系统，做好企业基本登记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共享和应用，对于“多证合一”后

营业执照所涵盖的原有事项信息，不再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证明文件，实现企业“一照一码”

走天下。 

  五、其他事宜 

  各部门和单位严格落实各地“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方案和本备忘录，密切协作，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主动作为，加快推进改革各项措施进程，确保“多证合一”顺利实施。 

 


